
 

立
借

字
人

陳
遴

選
，

有
承

父
水

田
壹

所
，

坐
落

水
沙

連
后

埔
仔

，
土

名
炭

藔
庄

，
其

田
東

至

小
路

，
西

至
牛

路
，

南
至

中
圳

，
北

至
刘

家
田

為
界

，
四

至
明

白
為

界
。

今
因

乏
銀

應
用

，

托
中

引
就

與
刘

昧
官

借
出

佛
頭

艮
貳

佰
伍

拾
大

員
。

其
銀

約
全

年
每

員
該

利
粟

弍
斗

伍
升

，

早
冬

該
納

壹
半

，
晚

冬
該

納
壹

半
，

共
全

年
，

該
納

利
粟

陸
拾

弍
石

伍
斗

，
不

敢
拖

欠
，

如

有
拖

欠
者

，
將

田
付

昧
起

耕
。

其
銀

不
拘

年
限

，
其

大
租

水
谷

什
費

，
選

一
力

抵
當

，
不

干

銀
主

之
事

。
此

係
二

比
甘

愿
，

各
無

反
悔

。
口

恐
無

憑
，

立
借

字
壹

紙
，

并
繳

上
手

契
壹

紙

正
契

壹
紙

，
合

共
叁

紙
，

付
執

為
炤

。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
中

王
鶴

覌
 (花

押
) 

乾
隆

伍
拾

陸
年

貳
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
立

借
字

并
代

書
陳

遴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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